
基基基基    督督督督    教教教教    會會會會    聖聖聖聖    徒徒徒徒    聚聚聚聚    會會會會    所所所所    
母堂/禧年堂/喜德堂    

水禮申請表 
基督教會聖徒聚會所 (下稱 「本教會」) 將會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以跟進你在本教會與聘

任相關事宜。在未得你的事先同意前，我們不會向本教會以外人士或機構披露所收集得

關於你的資料。 

你有權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關於你的個人資料。如你希望查閱或改正你的個人資料，請

聯絡我們的行政幹事，電郵：csalmch@netvigator.com。 

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英文）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

性別：           身份証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齡：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籍貫：                    國籍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職業/就讀年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婚姻狀況：已婚/未婚/其他_____________   丈夫/妻子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 

聯絡電話(家居)：                  (手提)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來聚會者：               

 

信主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始參加聚會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請回答以下問題： 

 

1. 你相信主耶穌是神的兒子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你相信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洗淨你的罪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你願意接受主耶穌作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你立志離棄偶像，一生跟從主耶穌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 你願意積極追求靈命長進，勤讀聖經、祈禱、參與教會聚會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你願意在生活上為主作見證，過榮耀神的生活嗎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近 照 

 



基基基基    督督督督    教教教教    會會會會    聖聖聖聖    徒徒徒徒    聚聚聚聚    會會會會    所所所所 

申請水禮須知 

意義意義意義意義：：：：    

除非好像十架上的強盜，悔改信主後沒有機會接受水禮，每位清楚決志歸信

主耶穌基督，蒙恩得救的信徒，都必須受水禮。 

聖經處處顯示水禮的重要性，略舉如下： 

一. (太 3:8，徒 19:4)新約開頭，即記載約翰傳悔改的洗。並且受水禮的人

群中有主耶穌，祂說：「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」。 

二. (太 28:19)主耶穌離世升天時，明明的囑咐門徒給信徒施行水禮。門徒向

人傳福音時也遵照主的命令，教導慕道者悔改領受水禮(徒 2:38)，真正

的信心包括順服，所以信徒必須守主的命令受洗。 

三. (羅 6:3-6) 水禮不單是一項禮儀，乃是含有重要真理的禮儀，我們被浸

在水中是表明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埋，我們從水中上來，表明與基督一同

復活，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不再作罪和死的奴僕。 

四. 水禮是重生的信徒在 神和天使面前，向世人及撒但鄭重宣佈歸入基

督，一生不反悔，是十分重要的公開見證。 

五. (弗 5:23-32)基督是教會的頭，信徒是祂身上的肢體，凡信主的人不應獨

立成為一個個體，必須歸入教會(基督的身體)。受水禮表示願意有份於

基督的身體，承認教會的權柄乃由 基督而來。 

六. (弗 4:11-12)凡受水禮加入教會的信徒，都成為教會的一位成員，教會是 

神的家，家中的一切，無論與主和弟兄姊妹合一，是經濟、工作都應一

同負擔，一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 

年齡年齡年齡年齡：：：：    

凡年齡滿十六歲或以上，自覺清楚得救，決定一生跟從主基督的信徒，皆可

申請。 

條件條件條件條件：：：：    

已在本教會聚會半年或以上，並原則上出席主日崇拜次數三份二或以上。    

過程過程過程過程：：：：    

申請受水禮者必須經過以下過程： 

一. 向本教會牧養委員會成員作初步申請。 

二. 填寫水禮申請表。(須付上近照 1張) 

三. 書寫得救見證 500 至 700 字（有需要亦可請長執或教牧同工代筆）。內容

須包括下列要點：  

1. 未信主時的生活情況。 

2. 信主的原因及經過。 

3. 決志信主後生命的改變。 

四. 出席水禮班，認識基督教信仰、水禮的意義及本教會的使命和組織。 

五. 參加考問信仰安排。 

六. 由負責考問信仰之教會代表向執事會推薦接納與否。 

七. 在聚會中公開講述得救見證，以榮耀 神。 

 

 

 


